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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没上班还考核
法院判决单位支付其 5 年最低生活费

本报记者程建勇
通讯员赵华

到新单位报到后，却一直没有上
班，而且这一拖就是 5 年。直到上级
主管部门过问此事后，新员工和新东
家才“旧事重提”。不过，员工提出要
单位补发这几年的基本工资；但单位
却称“你是不假外出，不行”。

补不补，如何补？最终，双方选择
到法院去评理。法院审理查明，该员
工 5 年未上班属实，按规定早应受到
处理；但这几年的年度考核，单位却
对其评定为“称职”。因此，重庆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对此案作出的
终审判决是，双方的劳动人事关系依
然存在，虽员工并未实际参加劳动，
但单位应按当时当地的标准支付最
低生活费，以保障其基本生活。

报到五年未上班
现年 47 岁的张某，原系云阳某卫

生所职工。2003 年 3 月 12 日，因卫生
所撤销，包括张某在内的卫生所人员
面临分流；后云阳县卫生局开出人员
调动介绍信，介绍张某和李某等人到

云阳某中心卫生院工作；并限于当年
3月 15 日前去新单位报到。

同年 12 月 1日，张某来到新单位
报到。同日，卫生院安排张到该院一
门诊上班，并让其到医院仓库领取了
工作服、听诊器等上班用品。有了的
新的工作岗位后，张某却一直没有上
班。

2008 年 9 月 1 日，云阳县卫生局
向该卫生院发出督办通知，要求卫生
院通知张某回单位接受安排；同时办
理县内统筹基本养老保险。自此，张
某和卫生院“两不管”的格局打破，随
之而来的纠纷也产生。

工资是否该补发
张某认为，上班可以，但是卫生院

应补发他 2004 年 1 月至 2008 年 9 月
的基本工资。而卫生院提出，你是不
假外出，既未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也
没有参加劳动，怎么可能给你发工资
呢？

对于张某几年没上班的事实，其
实双方均无异议。但不上班的理由，
双方却有不同的说法。张某否认自己
是不假外出，并称他被组织安排到生

院工作，但卫生院拒不接收，也不安
排其上班。张某称，他还多次到卫生
院反映，要求重新安排工作。而卫生
院坚称，张某系不假外出；医院也向
卫生局报告，要求将张退回。

去年 3月 31 日，双方在协商未果
的情况下，张某向云阳县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在未被受理
的情况下，张又向法院提起诉讼。

年度考核成证据
从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表明，尽

管张某一直没有上班，但在 2008 年 9
月 24 日，该卫生院考核领导小组经研
究，评定张某 2003 年－ 2007 年年度
考核等次为“称职”。

对此，张某提出，如果我真是“不
假外出”，卫生院就不会对我这几年
的年度考核评定为“称职”。同时，张
某还向法庭出示了一份证据，即云阳
县卫生局云卫（2007）100 号文件。张
某称，该文件能证明卫生院在上报的
不在岗人员清理及处理销号情况中
并无他的名字。

综上，张某认为自己被分流到卫
生院后又没上班，其责任完全是卫生

院不接收所致。故他要求法院判令卫
生院补发其这几年的基本工资。

判决补发生活费
市二中院审理认为，张某因原单

位撤销，被分流到卫生院工作。2003
年 12 月 1日，张到卫生院报到并领取
了工作用品，双方虽未签订聘用合同，
但张属卫生院在编在册职工；而双方
诉争的系工资支付问题，故属认识争
议范畴。

同时，法院称，张某在报到后并被
安排工作后因故不假外出，其行为虽
系不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的表
现，按相关规定理应受到处理。但卫
生院却未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理，也
未通知张回单位上班；且在 2003 年－
2007 年年度考核等次中均评定为称
职，故双方的劳动人事关系依然存在。
虽张某并未实际参加劳动，但卫生院
应当按照当时当地的标准，支付最低
生活费以保障其基本生活。

综上，市二中院终审判决，由卫
生院支付张某从 2004 年 1 月至
2008 年 10 月间的最低生活费共计
23680 元。

商场搞促销是否有“最终解释权”
本期主持记者向红林

◆◆说法案情
2009年 " 五一 " 节时，某商场节

日期间搞促销活动宣布: 凡购买的商
品满 100 元者,即可获得价值 20 元的
奖券一张。该奖券可在商场内换购其
它商品时，一次性抵用 20 元人民币,
奖券不足该商品价值时, 持券人须就
差额补足, 奖券超过该商品价值的,
商场就超出的部分不予找还现金，本
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商场。

在此期间，刘某在该商场购买价
值 3000 元的照相器材却未得到奖
券。商场给出的理由是:照相器材属
于利润较低的商品,不参加本次促销
活动，因商场对本活动享有最终解
释权，所以刘某不能获得奖券。而刘
某则认为商场并未就照相器材不参
与本次活动作出任何明示,自己理应
获得奖券。双方协商未果,刘某为此诉

至法院。

◆◆法院判决
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商场补发

给刘某奖券 30 张。

◆◆律师评析
（重庆升腾律

师事务所律师廖伟高精忠）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如何认定

商场的"最终解释权"的性质。商场
的"最终解释权"并不是一种真正意
义上的法律权利,它不受法律保护。因
为对合同的解释不等于对合同享有
解释权,刘某可以对合同提出自己的
解释,商场也可以对合同提出自己的
解释，但他们的解释都是单方的理
解，并不直接产生法律效力。如果双
方的解释不能达成一致，则由法院或
仲裁机关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来作
出最终解释,并根据其解释作出裁决，

显然，只有法院或仲裁机关才享有这
种对合同的解释权。因此,当事的任何
一方都不享有合同的最终解释权。同
时，从本案事实看，刘某与商场签订
的合同由议定条款和格式条款两部
分构成。买卖照相器材这一部分的内
容为议定条款,并且决定了该合同的
性质为买卖合同;而商场的促销活动
这一部分内容为格式条款,附加于买
卖合同之中,我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
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
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
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
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
无效。"而商场单方面规定的"本次
活动最终解释权归本商场享有"这一
条款,事实上是用于免除商场的责任、
加重顾客责任、排除顾客主要权利
的，因此，商场单方面规定的这一条
款,依法应为无效。

本案中，刘某与商场是购销照相
器材合同关系，商场宣布的:凡购买的

商品满100元者,即可获得价值20元
的奖券一张。该奖券可在商场内购买
其他商品时一次性抵用20元人民币,
奖券不足该商品价值时,持券人须就
差额补足，奖券超过该商品价值的,商
场就超出的部分不予找还现金。应是
购销照相器材合同的一部分，商场应
当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履行，商场
拒绝给刘某发奖券，违背合同，法院
判决商场补发奖券合法有据。

“称职”

“假期辅导员”放假讲安全
1月30日，红岛边官郭媛在给同学们讲解寒假安全注意事项。
寒假伊始，青岛城阳第十一中学邀请辖区干警担任“假期辅导员”，分别就寒假健康上网、交通出行、校外交

友、烟花爆竹燃放等问题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据介绍，该校许多学生家长长期在外打工，“假期辅导员”在一定
程度上弥补了家长对孩子教育、监管的缺失。 新华社

小偷行窃被打伤
失主触法获缓刑
本报记者曾涛

小偷行窃被发现后，从地上
捡起木棒防身，结果被失主打成
重伤。日前，奉节县人民法院依
法审理了一起故意伤害案，被告
人李某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据了解，被告人李某某今年
45 岁，家住奉节县石岗乡田树
村。经审理查明，2000 年 10 月 4
日 13 时许，被害人李某到奉节县
石岗乡场镇玩耍时，将李某某门
市上的一双解放鞋拿走，附近的
一名群众发现后，便找到李某某
说明了情况。

随后，李某某等人追撵到李
某，双方随即发生抓扯。李某从
地上捡拾一根木棒防身，李某某
从李某手中夺过木棒，将李某的
头部致伤。经法医鉴定，李某的
损伤程度为重伤。

审理中，被告人李某某赔偿
了被害人李某的医药费等一切
经济损失 51000 元，得到了被害
人李某的谅解。

营业员误付巨款
民警尽全力追回
本报记者唐旭

一营业员由于粗心大意，误
将巨款付给顾客，事发后，民警
积极协助追回。

日前，湖北省利川市公安局
南坪派出所接到南坪邮政支局
局长黄修的电话：" 今天上午，我
局营业员在办理业务时，应付给
一名储户 2000 元，由于疏忽大
意，误给了 20000 元，经查实，该
储户为南坪乡大田村五组的钟
某，我们现在找到钟某进行交
涉，但他拒不交出多得的 18000
元钱，请求帮助！"

接警后，南坪派出所副所长
李中兵带领民警首玮前往，找到
钟某进行证实，钟某承认当天上
午去南坪邮局取款时，邮局工作
人员确实多给了自己 18000 元
钱，但此时他却以钱已用完为由，
拒不交出，双方僵持不下。经民警
耐心细致地劝说后，钟某主动退
还南坪邮政支局 18000 元钱，而
邮局当即自愿拿出 600 元给钟某
作为感谢，双方均很满意。

用自己身份证
取盗来的存单

本报记者张中文
盗贼也有脑壳 " 打铁 " 的时

候，开县一盗贼趁邻居上街赶集家
中无人，翻入邻家行窃，盗得 4 张
定期存款单，盗贼竟用邻居的身份
证和自己的身份证去银行取钱。昨
日，开县检察院以盗贼冯明 （化
名）涉嫌盗窃罪批准逮捕。

今年 21 岁的冯明与村民黄女
士是开县农村邻居。去年 10 月 25
日上午，冯明看见黄女士一家人锁
门后上街赶集，就想去她家偷点钱
用。冯明四处乱翻，在黄女士的床
垫下找出 4张共计 32000 元的定期
存款单，后又在衣柜抽屉里找到黄
女士的身份证和私章。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天，冯
明带上黄女士的存款单及身份证，
居然还敢用自己的身份证到银行
支取了一张 1万元的存单。冯明以
同样的方法从银行取走剩下的 2.2
万元，全部用于吃喝玩乐。一个月
之后，黄女士无意之中发现自己存
放家中的巨额存单不见了迅速报
案，开县公安机关通过冯明在取钱
时填写的身份信息和银行监控录
像锁定盗窃贼。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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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优秀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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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知他人盗摩托
介绍购买被拘役
本报记者向红林
通讯员李丹黄开宇

明知他人盗窃来的摩托车
而为其介绍别人购买，结果栽进
了监狱。1 月 28 日，湖北省利川
市人民法院对犯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罪的被告人方某作出一审
判决，判处其拘役 5个月，并处罚
金 2000 元。

现年 19 岁的方某系利川市
汪营镇红鹤坝村人。2009 年 8 月
27 日和 28 日，方某明知是卓某、
牟某（均另案处理）盗来的 3 辆
摩托车，而先后 3 次介绍利川市
东城街道办事处交椅台村村民
刘某和利川市汪营镇齐星村村
民钟某购买未果。经鉴定，3辆摩
托车共价值人民币 7029 元。


